关于2022年度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代表性成果同行专家学术评议工作的通知

信息来源：人事处（教师工作部）     发布日期： 2022-09-08 20:53    浏览次数：2264
2022年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
我校2022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即将启动，现就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代表性成果同行专家学术评议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代表性成果要求
1. 代表性成果以论文、著作为主要形式，也可以是课题成果、项目报告、技术报告、学术会议报告、专利转让成果、批示采纳、教学成果、标准规范、创作作品、优秀网络成果等其他形式。
2. 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必须提交代表性成果3篇（项）。
3. 1篇（项）代表性成果只能被一位申报人使用。以论文作为代表性成果的，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均为校内人员，应征得另一方的同意和书面授权；以著作作为代表性成果的，申报人须是第一作者；其他形式代表性成果，申报人须是第一完成人。
4. 代表性成果必须是自任现职以来至2022年8月31日之间发表、出版或获得的。
5. 转评聘以后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转评聘，代表性成果必须有1篇（项）是任现职务以来完成的。
二、相关材料要求
1. 《浙江工商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业绩简表》（附件1），填写内容必须真实、客观，个人签署申明，学院（部门）审核后签字盖章。（绿色通道申报人员请填写附件5）
2. 《代表性成果同行专家学术评议意见表》（附件2），申报人员填写内容须完整、准确。
3. 各类型代表性成果所需材料要求如下：
论文：中文期刊论文提供刊物的封面、目录、正文、封底；国外期刊发表论文，提供原文和收录证明（学校图书馆提供检索服务）。
著作：提供原件。
课题成果：课题结题报告全文（附成果清单），主管部门结题意见。
项目报告：研究报告全文，上级、主管部门或委托单位意见。
技术报告：研究报告全文，上级、主管部门或委托单位意见。
学术会议报告：报告全文，报告类型证明材料，学术报告邀请函，学术会议组织（主办）机构简况等。
专利转让成果：专利全文（权利要求书、专利说明书），专利授权证书，如已转让，同时提供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批示采纳：研究报告全文。
教学成果：教学成果内容，如有获奖，同时提供获奖证明。
标准规范：标准规范正式文件，类型（级别）证明材料。
创作作品：作品及作品情况说明，如有获奖（采纳、应用），同时提供获奖（采纳、应用）证明。
优秀网络成果：成果全文，成果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4.学院（部门）提交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资料。以上材料只需提供电子版，每人提交一个文件夹（以申报人姓名命名），文件夹内包含《浙江工商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业绩简表》（提交人事处的须为签字盖章后的扫描pdf版）、《代表性成果同行专家学术评议意见表》（Word版）、代表性成果（pdf版），其中各成果需注明序号、成果类型、成果题目（如“代表性成果1-教学成果-教学成果题目”）；专著等不能提供电子版的成果，需提交实物成果，正高一式7份，副高一式5份。
5.学院（部门）统一填制《2022年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汇总表》（附件4）、《送审清单》（附件6），盖章后提交电子版（excel）及纸质版。
6.绿色通道申报人员填写《浙江工商大学职称评审“绿色通道”评聘表》（附件5），学院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核，学院岗位评聘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初评，对申请人专业技术职务和岗位提出推荐建议，汇总后上交人事处电子版及纸质版。
三、注意事项
1. 学校自主评聘的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条件参见《浙江工商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试行）》（浙商大人〔2021〕145号，附件10）。
2. 各学院（部门）按照文件规定的申报条件对申报人业绩进行资格审查，并填写《学院（部门）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审核自查表》（附件8），申报人员的《浙江工商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业绩简表》在学院（部门）公示5个工作日，符合条件方可报送。
3. 以论文作为代表性成果的，如果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均为校内人员，第一作者将合作论文作为代表作送审时，应征得通讯作者的同意和书面授权；通讯作者将合作论文作为代表作送审时，应征得第一作者的同意和书面授权。授权声明书须与论文同时提交（模板见附件3，须加盖合作者所在学院（部门）的公章）。
4. 会议论文（CCF A、B类除外）和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经过9名以上211高校的同行正高级专家（每个高校不得多于2名）严格评审，一致确认是高水平专业研究成果的，可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的申报材料。《高水平论文鉴定表》见附件7。此项工作由学院负责完成，评审费由申报者自理。
5. 涉密成果不宜作为代表性成果送审。
6. 2023年计划参加校外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须参加2022年度学校的送审和评审推荐工作。
7. 引进人才在达到“绿色通道”条件（详见附件11），可申请“绿色通道”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参加本次（下半年）代表性成果送审，但其评审材料需为符合绿色通道成果时间要求。
四、时间要求
各学院（部门）请于2022年9月21日前完成材料审查和资格审核工作，将所需材料报送人事处师资科（综合楼1025），电子版发送到szk@zjgsu.edu.cn。
 
联系人：肖军霞28877275
吴晶晶28877276
 
人事处    
2022年9月8日
 
 
 
 
 
 
 
 
 
 
 
提交材料清单：
	附件序号
	附件简称
	资料要求
	备注

	附件1
	业绩简表
	电子版。签字盖章扫描pdf版
	 

	附件2
	学术评议意见表
	电子版。Word版
	 

	—
	代表性成果
	电子版。Pdf版，各成果需注明序号、成果类型、成果题目（如“代表性成果1-教学成果-教学成果题目”）。专著等不能提供电子版的成果，可提交实物。
	代表性成果需与附件1、2放同一文件夹，文件夹以申报人命名。

	附件3
	《声明书》模板
	纸质版
	按需提交

	附件4
	申报人员汇总表
	电子版、纸质版
	 

	附件5
	“绿色通道”评聘表
	电子版、纸质版
	绿色通道申报人员提交

	附件6
	送审清单
	电子版、纸质版
	 

	附件7
	9位专家论文鉴定表
	扫描pdf版
	按需提交

	附件8
	资格审核自查表
	电子版、纸质版
	由学院审核填写


 
 附件（11个）

附件1-浙江工商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业绩简表.doc 【预览】
70.50KB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附件2-代表性成果同行专家学术评议意见表.doc 【预览】
17.00KB


附件3-有关合作者放弃申报的《声明书》模板.doc 【预览】
11.50KB


附件4-2022年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汇总表.xls
22.50KB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附件5-浙江工商大学职称评审“绿色通道”评聘表.doc 【预览】
96.00KB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附件6- 送审清单.xlsx
10.25KB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附件7-高水平论文鉴定表.doc 【预览】
29.00KB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附件8-学院（部门）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审核自查表.xlsx
13.96KB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附件9：学科门类划分表.xlsx
19.06KB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附件10-浙商大人〔2021〕145号+关于印发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试行）的通知.pdf 【预览】
594.78KB


 HYPERLINK "javascript:void(0);" 

附件11-浙商大人〔2022〕67+号+关于印发引进人才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绿色通道”实施办法的通知.pdf 【预览】
654.77KB


